附件

慈溪市消防救援大队2025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度报告
一、行政执法数据统计年报
	（一）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处罚没收罚款金额（万元）
	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处罚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证、执照
	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执照
	行政
拘留
	其他行
政处罚
	
	
	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行政诉讼被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无效数

	3927
	928
	2856
	0
	0
	143
	0
	0
	0
	336.25
	0
	0
	0
	0
	0
	0


说明：

1.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

2.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3.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暂扣许可证、执照，（5）责令停产停业，（6）吊销许可证、执照，（7）行政拘留。

4.“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能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
5.“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二）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许可申请总数
	其中（单位：宗）
	行政许可被申请行政复议数量（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不予许可）
	其中（单位：宗）
	行政许可（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不予许可）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
	
	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履行法定职责、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168
	168
	167
	151
	15
	1
	0
	0
	0
	0
	0
	0


说明：

1.行政许可申请总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

2.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3.“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撤销许可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三）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强制被申请行政复议数
	其中（单位：宗）
	行政强制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款、汇款
	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划拨存款、汇款
	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制执行
	
	
	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4
	4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说明：

1.“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或者“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

2.“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和“其他强制执行”等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

3.“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

4.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四）行政征收征用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征收征用数量（次）
	征收总金额（万元）
	其中（单位：宗）
	征收征用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征收征用被申请行政复议数
	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0
	0
	0
	0
	0
	0
	0
	0


说明：

1.“行政征收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征收完毕的数量。

2.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五）行政检查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检查次数
	其中（单位：宗）
	行政检查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检查被申请行政复议数
	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2518
	0
	0
	0
	0
	0
	0


说明：

1.“行政检查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检查1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的检查记录，计为检查1次。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均不计为检查次数。

2.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六）行政裁决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裁决数量（宗）
	涉及金额（万元）
	其中（单位：宗）
	行政裁决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裁决被申请行政复议数
	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0
	0
	0
	0
	0
	0
	0
	0


说明：

1.“行政裁决”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裁决的数量。

2.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七）行政给付实施情况说明
	行政给付数量（宗）
	给付总金额（万元）
	其中（单位：宗）
	行政给付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给付被申请行政复议数
	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0
	0
	0
	0
	0
	0
	0
	0


说明：

1.“行政给付”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给付的数量。

2.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八）行政确认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确认次数
	其中（单位：宗）
	行政确认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确认被申请行政复议数
	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0
	0
	0
	0
	0
	0
	0


说明：

1.“行政确认”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确认的数量。

2.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九）行政奖励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奖励数量（宗）
	涉及金额（万元）
	其中（单位：宗）
	行政奖励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行政奖励被申请行政复议数
	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0
	0
	0
	0
	0
	0
	0
	0


说明：

1.“行政奖励”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奖励的数量。

2.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十）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宗）
	其中（单位：宗）
	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数量（宗）
	其中（单位：宗）

	
	被申请行政复议数
	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数
	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数

	0
	0
	0
	0
	0
	0
	0


说明：

1.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的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数量。

2.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数量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案的案件。

二、行政执法具体工作情况

（一）行政执法人员相关情况

2025年，市消防救援大队严格执行执法检查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认真做好执法证件申请工作，现有持消防执法证人员20名。20名持证人员中，领导4名，办公室、防火监督科11名，浒山消防救援站4名，观海卫消防救援站3名，长河消防救援站2名。

（二）行政执法基本情况

年初制定《2025年度慈溪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监督抽查方案》，进一步明确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监督检查内容和办法，加强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监督管理，运用“双随机、一公开”制度、跨部门联合检查和掌上执法，围绕商市场、宾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工业企业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领域，突出重点指标和重要问题，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全年完成“双随机”检查1252家，跨部门联合检查689次，专项检查66次，共计办理行政处罚案件3927起，行政处罚金额336.25万元，案件数量、质量均得到有效提高。
（三）行政执法案件类型及特点

本年度行政处罚案件围绕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查处。该消防安全隐患案件主要涉及对其他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行政处罚，通过数据现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台账等相关资料进行调查取证，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三、下年度行政执法工作计划

（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法治意识。主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训词，对标建设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的目标要求，找差距、明方向、定措施、抓提升，强化法治理念，增强法治意识，实现行政执法效能大提升。
（二）深化学以致用，优化队伍力量。通过定期开展集中业务学习班、能力提升培训班等，积极组织参加行政执法培训和案卷评审工作，进一步强化消防监督执法干部实干创新能力锻炼培养，提升消防监督执法业务骨干队伍力量。

（三）坚持提质增效，提升执法力度。将委托镇（街道）的消防行政处罚权增加至20项，并结合我市行业领域特点和立足消防安全工作实际，从执法“对象、事项、模式、处罚”4个维度开展精准执法，严格执法与服务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由传统经验执法向科学精准执法转变，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效能。



